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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協助大仁科技大學藥學系（以下簡稱本系）臨床藥學組學

生順利取得進階臨床實習課程學分，並提升臨床實習品質與

成效，特依據「大仁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校外實

習實施辦法」與「大仁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

訂定「大仁科技大學藥學系臨床藥學組進階臨床實習作業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申請實習之資格與要求： 

一、本系臨床藥學組之學生應先修畢醫院藥學實習課程後，

方得申請進階臨床實習課程。 

二、學生於修業期間需完成本系訂定之進階臨床實習課程： 

（一）112學年度（含）前入學學生總時數至少880小時：

包含進階藥學實習、臨床藥學實習Ⅰ、臨床藥學

實習Ⅱ、臨床藥學實習Ⅲ及臨床藥學實習Ⅳ。 

（二）113學年度入學學生總時數至少960小時：包含進

階藥學實習、臨床藥學實習Ⅰ、臨床藥學實習Ⅱ、

臨床藥學實習Ⅲ及臨床藥學實習Ⅳ。 

（三）114學年度（含）後入學學生總時數至少640小時：

包含臨床藥學實習Ⅰ、臨床藥學實習Ⅱ、臨床藥

學實習Ⅲ及臨床藥學實習Ⅳ。 

三、學生需於畢業之前完成實習課程，實習期滿且成績合格

者始得畢業。 

第三條 本系臨床藥學實習所屬教學醫院之資格為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醫療院所。 

第四條 本系應於每學年度進階臨床實習開始前由實習行政教師召

開進階臨床實習課程說明會，說明實習辦法與各項流程。 

 

 



第五條 進階臨床實習單位之分發，依照學生選填意願為主；若申請

實習單位之人數超過實習單位核定名額，則依照已修業過之

國考科目成績加總之平均分數擇優錄取；且參加實習之學生

經核定分發後，不得任意擅自變更其實習單位，若確有更改

實習單位之需求者，由系主任與實習委員協調並與實習之相

關單位決定處理辦法。 

第六條 實習期間： 

一、學生於實習期間，全程於校外實習單位安排之職務學習

實務技能及相關知識，不得無故缺曠；如需請假，應依

實習生請假辦法規定辦理，並補足實習時數。如因故請

假時數超過總實習時數三分之一以上者，該期實習成績

以零分計算。 

二、實習期間不得同時修習本校或他校之任何課程。 

三、若學生或實習單位提出適應不良之情況，本系負責輔導

之教員應於第一時間與學生及實習單位之聯絡人聯繫

及協調，共同研擬出對應方案，避免實習單位與學生之

權益受損，並持續追蹤改善之情況。若學生仍未能適應

原單位實習環境或合作機構的異常情形仍未改善，負責

實習之行政教師應協助學生申請中止實習或轉換至其

他合作機構。 

第七條 學生若無上述適應不良之情況或特殊情況，其醫院藥學實習

與臨床藥學實習Ⅰ～Ⅳ應於同一教學醫院。 

第八條 實習總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其評分標準比例為實習單位與

本系進階臨床實習行政教師各佔70%與30%。 

第九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條 本要點經學生校外實習會議、系務會議通過，送至藥學暨健

康學院院長核備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